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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長生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未依約興建中正

機場捷運工程，交通部卻依仲裁結果返還已

沒收之籌備履約保證金，相關人員有無違

失，應深入瞭解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緣於民國（下同）85 年 10 月間，前臺灣省政

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公告辦理「獎勵民間投資中正機場

至臺北捷運系統建設計畫」（下稱機場捷運 BOT 案)，

徵求民間機構投資興建，嗣於 86 年 8 月間交通部高速鐵

路工程局（下稱高鐵局）接辨後，簽請交通部成立甄審

委員會審議，並於 87 年 6 月 19 日公告評定長生國際開

發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長生公司）為最優申請人，雙方

旋於同年 7 月 2 日簽訂籌備合約1。詎長生公司因財務惡

化，且所提規劃報告內容亦違反籌備合約，致無法於甄

審委員會規定期限內完成興建營運合約之簽訂，交通部

遂於 92 年 1 月 2 日通知長生公司終止籌備合約，並於同

年 6 月 10 日函告沒收籌備履約保證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0

億元。長生公司不服，除向行政院提起訴願外 2，另於

92 年 6 月 24 日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提付仲裁，迨 94 年

1 月 7 日（92 年仲聲孝字第 078 號）仲裁判斷結果，交

通部應返還長生公司 9 億 7,817 萬 1,451 元（加計利息

及仲裁費用），經該部徵詢法律顧問意見核處結果，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交通部前部長林，蔡及高速鐵路工程局前局長廖被告發違法評選長生公司取得機

場捷運計畫之優先議約權，涉有圖利罪一案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90 年 8 月 31 日

87 年度偵字第 14564 號以罪嫌不足，不起訴處分確定。另本計畫甄審作業及執行過程所涉

行政違失，本院已先後於 87 年 12 月 15 日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 2 屆第 13 次會議決議糾正交

通部及高鐵局，89 年 11 月 17 日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 3 屆第 21 次會議決議糾正行政院公共

工程委員會在案。  
2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於 92 年 12 月 18 日決定訴願人長生公司所提屬契約履行爭議之處程

結果，尚難認為係行政處分，所提訴願，於法不合，訴願不受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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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撤銷仲裁判斷之訴，爰依仲裁決定退還長生公司如數

款項，餘款 2,182 萬 8,549 元則繳交國庫。 

另據最高法院檢察署偵辦發現，本案仲裁初始，蔡

○○得知仲裁庭傾向主張籌備合約係公法契約，長生公

司將無法透過仲裁索回履約保證金，故而指導長生公司

總經理郭○○以技術性聲請仲裁人迴避方式，達到撤換

仲裁人之目的，雙方並簽立服務契約書，約定長生公司

先行給付 250 萬元前金，若仲裁結果返還之金額在 7 億

5,250 萬元以下時無後謝，若有超過則全數做為給付蔡

○○之後謝金，故蔡○○配合虛設公司及開立不實發

票，以便於長生公司出帳及逃避查緝。嗣長生公司仲裁

勝訴，並獲返還履約保證金 9 億 7,817 萬餘元，郭○○

即以蔡○○獲得之服務費過高，且亦需打點公司內部協

助本案人員之費用及其他用途等名義，藉機要求蔡○○

支付長生公司 7,000 萬元回扣，蔡○○認為後續付款仍

需長生公司協助，故而同意；然長生公司董事長楊○○

及該公司其他法人股東均表示完全不知情，該筆款項亦

未入帳，因認郭○○等人涉犯背信等罪嫌。 

經本院函詢最高法院檢察署於 97 年 9 月 2 日查復表

示，機場捷運 BOT 案仲裁程序相關人員涉嫌違反貪污治

罪條例等案（96 年度特偵字第 3 號、第 8 號及 98 年度

特偵字第 4 號）該署仍偵查中，復經綜析案情研判，相

關機關人員行政責任之查究，猶待參據刑事偵查罪證及

犯罪成立與否為斷，爰依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

項但書規定，自 97 年 9 月 12 日起暫停調查；嗣據最高

法院檢察署函知，上開案件業於 99 年 9 月間簽結，並檢

送卷證分析報告到院，爰自 99 年 10 月 14 日起恢復調

查。茲調閱最高法院檢察署、交通部、高鐵局及中華民

國仲裁協會等案卷資料，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「機場捷運 BOT 案」交付仲裁事，業經最高法院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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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署特別偵查組調查簽結，認目前尚查無具體事證足

以證明相關高階公務人員及仲裁人涉有貪瀆罪嫌。至

長生公司相關人員涉犯背信罪嫌部分，因非屬最高法

院檢察署管轄案件，業已函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

署續行偵辨中 

案經本院兩度函詢最高法院檢察署偵辦進度並請

提供相關案卷，嗣該署於 99 年 9 月 6 日及同年月 30

日查復「機場捷運 BOT 案交付仲裁事，疑有交通部高

階官員涉嫌圖利、背信等瀆職罪嫌案」之調查情形及

卷證分析報告，略以： 

(一)交通部官員欠缺圖利之犯意： 

查長生公司未於甄審委員會規定期限內，與交

通部完成興建營運合約之簽訂，曾要求交通部進行

協商，該部指派高鐵局與該公司進行 9 次協商後仍

未達成共識，遂依合約規定沒入籌備履約保證金 10

億元。由此可證，交通部之公務員主觀上應無違背

法令圖私人不法利益之主觀犯意甚明，核與圖利罪

之構成要件尚有不符。 

(二)高鐵局極力主張聲請洪主任仲裁人迴避，嗣遭法院

駁回： 

查高鐵局於仲裁期間，獲悉洪主任仲裁人受行

政院委任為交通部向中國廣播公司提出訴訟，屬仲

裁法第 15 條「仲裁人與當事人間現有代理關係者」

之應揭露事項，且為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倫理

規範第 11 條應迴避之情狀，認「洪主任仲裁人顯

已不具獨立性，且恐對政府威信造成傷害」，簽報

交通部於 93 年 11 月 17 日提出洪主任仲裁人應迴

避之聲請；然仲裁庭於同年月 30 日卻做成「本件

聲請主任仲裁人迴避事件，二位仲裁人意見不同，

無法做成決定」之決議。為免久懸，長生公司向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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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提出廢棄上開仲

裁決議等情事之聲請，並獲臺北地院民事庭裁定廢

棄該仲裁決議，及駁回交通部請求洪主任仲裁人迴

避之聲請（93 年度仲聲字第 26 號裁定書）；交通

部不服，於 94 年 1 月 6 日復向臺北地院提起撤銷

原裁定之訴，惟仍遭該院裁定駁回聲請（94 年度仲

聲字第 1 號裁定書）。是高鐵局於發覺仲裁人有應

迴避之事由時，確已依法律規定尋求救濟，堪為佐

證公務員主觀上並無曲意配合或維護長生公司之

不法情事。 

(三)法規會與交通部委任法律顧問意見不一致時，應屬

首長行政裁量空間之範疇，尚無違法裁量之情事： 

本案仲裁判斷書送達後，高鐵局徵詢法律顧問

意見，認依實務見解及經驗，本案如提撤銷仲裁判

斷之訴成功機率極低，如纏訟經年，國庫之利息負

擔風險甚大，且有另遭長生公司求償損害賠償（17

億元）之風險。高鐵局及交通部前部長林○○參酌

法律顧問專業意見後，未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，

而返還上開履約保證金，應認未逾越行政裁量之範

疇，尚無違法之處。 

(四)交通部長林○○未逾銷仲裁期間批示，尚難認有故

意拖延時間不欲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意圖：  

本案仲裁判斷書於 94 年 1 月 28 日送達交通部

之訴訟代理人，依仲裁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「提

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，應於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

起算 30 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」，故本案提起撤銷

仲裁判斷之訴之法定不變期間之末日原為 94 年 2

月 27 日，惟該日係星期日，翌日係國定假日，故

順延後末日應為 94 年 3 月 1 日。部長林○○雖至

94 年 3 月 1 日始於高鐵局 94 年 2 月 25 日簽呈批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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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授權高鐵局，尊重法律顧問意見，依法處理」，

惟該批示時間尚在本仲裁案之法定不變期間內。  

(五)清查被告蔡○○所取得鉅額佣金之流向，並未發現

有流向公務員或仲裁人之具體事證；另尌仲裁人及

其配偶、子女等人財產清查，亦無異常變化： 

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於 99 年 5 月 21 日

改組尌任後，再尌被告蔡○○取得鉅額佣金 2 億

2,567 萬餘元之流向進行多方清查，並未發現有流

向公務員或仲裁人之具體事證；另尌主任仲裁人洪

○○、仲裁人鄭○○之本人及相關親屬 92 年、93

年及 94 年之財產所得進行清查，亦無異常變化。  

(六)高鐵局雖簽請交通部同意「不建議提起本案撤銷仲

裁判斷之訴」，但主動會簽法規會、政風處等持不

同意見之單位，益證其未曲意維護長生公司之意甚

明： 

高鐵局於 94 年 2 月 4 日尌仲裁判斷後續事宜，

檢陳法律顧問之意見簽報交通部，經該部路政司會

簽意見後，依政務次長批示，於 94 年 2 月 21 日再

提補充說明簽報交通部，經該部法規會會簽意見略

以：「本案因仲裁判斷之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，且

該判斷結果顯有偏頗之虞，為表明本部維護政府權

益之決心，建請高鐵局與該局法律顧問再行研議考

量評估，於法定不變期間內是否提起撤銷仲裁判斷

之訴之可行性及必要性。」再次退回高鐵局，嗣該

局於 94 年 2 月 25 日再提捕充說明，說明提起撤銷

仲裁判斷之訴，勝訴率甚低，倘經訴訟結果為敗

訴，則交通部需負擔後續期間所有利息費用，案會

該部法規會，仍同前簽意見，時任交通部長林○○

於 94 年 3 月 1 日核示：「授權高鐵局，尊重法律

顧問意見，依法處理。」是倘高鐵局官員與長生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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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郭○○等人違法勾結，理當不會主動會簽法規

會、政風處等單位，讓其有表示不同意見之機會，

故高鐵局官員應無圖利長生公司之不法意識。  

(七)結論： 

１、蔡○○支付郭○○7,000 萬元現金回扣共犯背信

等罪部分，此有蔡○○、蔡○○、柯○○、林○

○及林○○等人證詞、陽信銀行中興分行現金提

領傳票、通聯紀錄基地臺位置、法務部調查局測

謊報告等資料可佐，犯嫌重大；惟非屬法院組織

法第 63 條之 l 第 1 項之案件，最高法院檢察署

無管轄權，業於 99 年 9 月 16 日以台特黃 96 特

偵 3 字第 0990001722 號函移請臺灣臺中地方法

院檢察署續行偵辨中。 

２、本案無非係以仲裁人認交通部雖無過失，然頇返

還已沒入之履約保證金為主要論據。按刑法第

124 條所謂「枉法」仲裁，係指故意不依法律之

規定而為仲裁，質言之，即指明知法律而故為出

入者而言。本案仲裁人洪○○、戴○○、鄭○○

三人係根據專業知識、經驗為仲裁判斷，並未逾

越仲裁人裁量權限之範圍，且既查無確切之證據

足以證明仲裁人主觀上有枉法之故意，尚難僅以

本件仲裁容許性判斷、返還金額多寡等事由，遽

以枉法仲裁罪責相繩。次查，考量仲裁法之立法

精神，係以解決雙方之紛爭為主，縱本案交通部

無過失頇返還履約保證金，仲裁主文與理由或有

矛盾，尚難據此推論渠等「故意枉法」仲裁，而

以該罪相繩。本案前經搜索，並未搜得行、收賄

之具體事證，況郭○○遭收押數月仍矢口否認犯

罪。末尌總統、交通部長或高層官員是否涉案等

情，業已極盡調查之能事，分析撤仲之訴可能



7 

 

性、過濾領款日前後通聯紀錄、傳訊前交通部

長、前高鐵局長及承辦人員，並全面清查蔡○○

取得長生公司服務費流向等偵查作為，惟目前尚

查無積極證據顯示當時之總統、交通部長或高層

官員有收取賄賂或圖利等不法情事。 

二、交通部以洪主任仲裁人不具獨立性等由聲請迴避，已

逾仲裁法所定期限，致遭臺北地院裁定駁回，徒增不

利仲裁判斷結果之風險，確有疏失 

(一)按當事人請求仲裁人迴避者，應於知悉迴避原因後

14 日內，以書面敘明理由，向仲裁庭提出，仲裁庭

應於 10 日內作成決定書。當事人對於仲裁庭之決定

不服者，得於 14 日內聲請法院裁定之。仲裁法第

17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，定有明文。 

(二)經調閱臺北地院 93 年度仲聲字第 26 號裁定書略

以：本件聲請人（長生公司）主張，有關行政院追

討國民黨黨產行動中，針對中國廣播公司位於板橋

市民族路的 8 筆土地，於 93 年 11 月 1 日向板橋地

方法院提起「所有權登記塗銷訴訟」，並於同日由

交通部次長蔡○代表相對人（交通部）與本件主任

仲裁人洪○○在內之律師團於行政院新聞局舉行記

者會說明訴訟理由，而該「所有權登記塗銷訴訟」

原告為交通部長林○○、電信總局局長簡○○，被

告則為中國廣播公司法定代理人趙○○，故至遲於

93 年 11 月 1 日相對人即知主任仲裁人洪○○為該

案之訴訟代理人，相對人卻遲至 93 年 11 月 17 日始

提出迴避聲請，已逾 14 日期限，請求迴避之聲請，

於法不合，不應准許，惟仲裁庭卻做成「二位仲裁

人意見不同，無法作成決定」之決議，與仲裁法第

17 條第 1 項之規定不合，本件聲請人聲請將該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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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棄，及駁回相對人請求主任仲裁人洪○○迴避之

聲請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 

(三)本案仲裁期間，交通部以洪主任仲裁人不具獨立

性，且有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倫理規範第 11

條應迴避之事由請求迴避，卻未於仲裁法第 17 條第

1 項所訂 14 日期限內及時提出聲請，致遭臺北地院

裁定駁回，徒增不利仲裁判斷結果之風險，確有疏

失，應確實檢討改進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影附調查意見二，函請交通部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。 

二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。 

 

調查委員： 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9 9   年   1 1   月        日 

附件：本院97年08月15日（97）院台調壹字第0970800168號

派查函暨相關案卷。 


